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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区司法局权责清单

序

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

类型
权力名称

县本

级行

政权

力清

单序

号

（20

21 年

本）

设定依据
责任

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监督

方式

按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规章

顺序取其一即可

具体

内设

科室

依据以前的表述细化即可

设立依据有明确追责情形的，

以其为准；否则就按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顺

序取其一即可

监督

电

话：

0812

-

1
行政

许可

基层法律服

务所变更、

注销

51

司法部令第 137 号

《基层法律服务所

管理办法》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

更名称、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责人、合

伙人、住所和修改

律师

公证

工作

股

1.受理责任：按照《基层法律服务

所管理办法》要求，受理符合条件的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的变更申请。

2.审查责任：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

部门收到变更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

并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告知是否

受理该申请。不符合变更条件或资料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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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应当由所

在地县级司法行政

机关审查同意后报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

政机关批准，或者

由直辖市的区(县)

司法行政机关批

准。

准备不齐备的，应当告知申请人理由

及补正材料。

3.实施责任：对于符合条件的申

请，应当按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

办法》的规定严格按照流程办理。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2
行政

许可

公证员执

业、变更许

可

52

《公证法》第二十

一条 担任公证

员，应当由符合公

证员条件的人员提

出申请，经公证机

构推荐，由所在地

的司法行政部门报

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司法行

政部门审核同意

后，报请国务院司

法行政部门任命，

并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司

法行政部门颁发公

证员执业证书。

金衡

公证

处

1.受理责任：按照《公证法》规定，

受理符合条件的公证员的执业、变更

申请。

2.审查责任：公证管理部门收到变

更申请后，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

受理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告知是否受理

该申请。不符合变更条件或资料准备

不齐备的，应当告知申请人理由及补

正材料。

3.实施责任：对于符合条件的申

请，应当按照《公证法》的规定严格

按照流程办理。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3
行政

许可

公证机构设

立、变更
53

《公证法》第九条

设立公证机构，由

所在地的司法行政

部门报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司

法行政部门按照规

东区

司法

局

1.受理责任：按照《公证法》规定，

受理符合条件的公证机构的设立、变

更申请。

2.审查责任：公证管理部门收到变

更申请后，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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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批准后，颁

发公证机构执业证

书。

受理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告知是否受理

该申请。不符合变更条件或资料准备

不齐备的，应当告知申请人理由及补

正材料。

3.实施责任：对于符合条件的申

请，应当按照《公证法》的规定严格

按照流程办理。

1、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2258

4
行政

许可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

业、变更、

注销许可

54

司法部令第 138 号

《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 申请执业

核准材料，由拟聘

用申请人的基层法

律服务所提交所在

地县级司法行政机

关审查，由其出具

审查意见后报设区

的市级司法行政机

关审核，或者由拟

聘用申请人的基层

法律服务所报所在

地直辖市的区(县)

司法行政机关审

核。

律师

公证

工作

股

1.受理责任：按照《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管理办法》要求，受理符合条

件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的变更申

请。

2.审查责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管理部门收到变更申请后，应当进行

审查，并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告

知是否受理该申请。不符合变更条件

或资料准备不齐备的，应当告知申请

人理由及补正材料。

3.实施责任：对于符合条件的申

请，应当按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

办法》的规定严格按照流程办理。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5
行政

处罚

对基层法律

服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违法

829

司法部令第 138 号

《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管理办法》第

四十六条 基层法

律师

公证

工作

股

1.立案责任：发现或群众举报涉

嫌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相关行为的，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发现或群众举报涉嫌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追究相

监督

电

话：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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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行政

处罚

律服务工作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

所在地县级司法行

政机关或者直辖市

的区(县)司法行政

机关予以警告;有

违法所得的，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并

由设区的市级或者

直辖市的区(县)司

法行政机关处以违

法所得三倍以下的

罚款，罚款数额最

高为三万元:

违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第四十六条相关行为的，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

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

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

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

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

应的责任。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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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其他责任。

6
行政

给付

对公民法律

援助申请的

审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援助法》第四

十条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需要

法律援助的，可以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为提出申请。法定

代理人侵犯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合

法权益的，其他法

定代理人或者近亲

属可以代为提出法

律援助申请。

东区

法律

援助

中心

1.受理责任：按照《四川省法律援

助条例》精神，受理经济困难和其他

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的法律援助申

请。

2.审查责任：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

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并在

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

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不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并告知申请人有权向司法行政部门提

出异议。

3.实施责任：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申请，应当按照《四川省法律援

助条例》之规定严格实施。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7
行政

给付

法律援助补

贴发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援助法》第五

十二条 法律援助

机构应当依照有关

规定及时向法律援

助人员支付法律援

助补贴。

东区

法律

援助

中心

1.受理责任：按照《四川省法律援

助条例》文件精神，对法律援助人员

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补贴发放。

2.审查责任：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

援助结案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

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审查不合格

的，应当要求其改正。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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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政

给付

人民调解员

补贴发放
4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调解法》第

六条 国家鼓励和

支持人民调解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对人民调

解工作所需经费应

当给予必要的支持

和保障，对有突出

贡献的人民调解委

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按照国家规定给予

表彰奖励。

人民

参与

和促

进法

治股

1.受理责任：按照《关于人民调解

组织登记备案情况的通报》（攀东政委

〔2020〕39 号）文件精神，对在我单

位已登记备案的人民调解组织所属调

解员开展的人民调解情况工作给予必

要的奖励。

2.审查责任：各地人民调解委员会

上报调解卷宗和“以奖代补”审批表，

由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司法所进行初

审，对符合奖励条件、案卷规范的调

解资料上报区司法局，由区司法局进

行审核并统一上报区委政法委，将上

报结果进行公示。

3.决定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对人

民调解员的补贴发放最终由区委政法

委决定。

4.监管责任：辖区各人民调解委员会

对所属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区司法局以及司法所对人民调解委员

会进行指导和监督。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9
行政

给付

人民调解员

因从事工作

致伤致残、

牺牲的救

助 、抚恤

5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调解法》第十

六条 人民调解员

从事调解工作，应

当给予适当的误工

补贴；因从事调解

工作致伤致残，生

活发生困难的，当

地人民政府应当提

人民

参与

和促

进法

治股

1.受理责任：按照《关于人民调解

组织登记备案情况的通报》（攀东政委

〔2020〕39 号）文件，对在我单位已

登记备案的人民调解组织所属调解员

开展的人民调解工作致伤致残，生活

发生困难的，供必要的医疗、生活救

助；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牺牲的人

民调解员，帮助其配偶、子女按照国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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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必要的医疗、生

活救助；在人民调

解工作岗位上牺牲

的人民调解员，其

配偶、子女按照国

家规定享受抚恤和

优待。

家规定享受抚恤和优待。

2.审查责任：各地人民调解委员会

上报相关情况以及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由区司法局对情况进行核实，再

上报区委政法委批准，并对结果进行

公示。

3.决定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对从

事人民调解工作致伤致残、牺牲的人

民调解员的救助情况最终由区委政法

委决定。

4.监管责任：区司法局对人民调解员

因从事工作致伤致残、牺牲的救助、

抚恤工作进行监管。

10
行政

检查

对司法鉴定

机构、司法

鉴定人的监

督检查

55 区级部门无此权限

11
行政

检查

对公证机

构、公证员

的监督检查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证法》第五条 司

法行政部门依照本

法规定对公证机

构、公证员和公证

协会进行监督、指

导。

东区

司法

局

1.检查责任：对本局管理的金衡公

证处开展公证情况以及公证员开展工

作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分类

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

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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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

检查

对律师事务

所、律师执

业的监督检

查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

本法对律师、律师

事务所和律师协会

进行监督、指导。

律师

公证

工作

股

1.检查责任：对本局管理的律师

事务所及全所律师开展法律服务工作

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分

类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

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13
行政

检查

对基层法律

服务所的监

督检查

58

司法部令第 137 号

《基层法律服务所

管理办法》第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据

本办法对基层法律

服务所进行管理和

指导。

律师

公证

工作

股

1.检查责任：对各法律服务所开

展工作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

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分

类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

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14
行政

检查

对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

的监督检查

59

司法部令第 138 号

《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管理办法》第

五条 司法行政机

关依据本办法对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进行管理和指导。

律师

公证

工作

股

1.检查责任：对各法律服务所开

展工作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

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分

类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

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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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政

奖励

对人民调解

委员会和人

民调解员的

表彰奖励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调解法》第六

条 国家鼓励和支

持人民调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对人民调解工

作所需经费应当给

予必要的支持和保

障，对有突出贡献

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和人民调解员按照

国家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东区

司法

局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有关部

门和单位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

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

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相关部门

人员开展初评，对结果进行审核，并

提请全局会议进行审议、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经批准

后，予以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16
行政

奖励

对法律援助

服务机构和

法律援助人

员的表彰奖

励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调解法》第十

一条 国家对在法

律援助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组织和

个人，按照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奖励。

《四川省法律援助

条例》第八条有关

地方人民政府、司

法行政部门应当对

在法律援助工作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组

织和个人给予表彰

和奖励。

东区

司法

局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有关部

门和单位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

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

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相关部门

人员开展初评，对结果进行审核，并

提请全局会议进行审议、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经批准

后，予以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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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行政

奖励

对律师事务

所、律师的

表彰奖励

22

《律师法》第四十

六条：律师协会应

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障律师依法

执业，维护律师的

合法权益; (二)总

结、交流律师工作

经验; (三)制定行

业规范和惩戒规

则; (四)组织律师

业务培训和职业道

德、执业纪律教育，

对律师的执业活动

进行考核; (五)组

织管理申请律师执

业人员的实习活

动，对实习人员进

行考核; (六)对律

师、律师事务所实

施奖励和惩戒;

东区

司法

局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有关部

门和单位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

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

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相关部门

人员开展初评，对结果进行审核，并

提请全局会议进行审议、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经批准

后，予以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18
行政

奖励

对基层法律

服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的表

彰奖励

23

司法部令第 137 号

《基层法律服务所

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 司法行政机

关对工作成绩显

著、队伍建设良好、

管理制度完善的基

层法律服务所，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表

东区

司法

局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有关部

门和单位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

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

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相关部门

人员开展初评，对结果进行审核，并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

电

话：

0812

-222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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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奖励。 提请全局会议进行审议、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经批准

后，予以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填表说明：

1.为推动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深度融合设计此表，仅填写县级行政权力事项及其对应责任。

2权力类型、权力名称与县级行政权力指导清单一致。行政权力事项有变化的，与调整后的一致。

3.责任主体通常为承担行政职权的主体（部门内设机构）。

4.责任事项根据 10 类行政权力的运行流程，逐环节予以表述。


